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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《市

场禁入决定书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、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市场禁入决定书》 

收到日期：2019 年 9 月 16 日 

生效日期：2019 年 9 月 16 日 

作出主体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

措施类别：行政处罚 

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公司，董事长张晓敏，原董事长张郁达，副董事长、董事会秘书、副总经理田永

林。 

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一、奔腾集团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

二、奔腾集团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误导性陈述 

三、奔腾集团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

四、操纵“奔腾集团”价格 

 



公告编号：2019-027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规事实： 

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事项为: 

一、奔腾集团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96号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

奔腾集团《第十五次董事会决议》和《股东大会决议》包含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

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，奔腾集团对上述决议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奔腾集团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误导性陈述 

2016 年 12 月 30 日，奔腾集团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三

项议案，其中第二项议案为：《拟在 A股市场收购上市公司的议案》，议案内容包

括：“公司拟在 A 股市场收购上市公司，公司管理层正积极推进，寻找与公司战

略契合的标的。”2017年 1 月 3日，奔腾集团公告《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》（以下简称《第十七次董事会决

议》）。 

奔腾集团提供的《关于奔腾集团参与收购英力特化工股权的情况说明》（以下简

称《奔腾集团情况说明》）称：“2016 年 12 月 22 日，雷某华经考察后向我公司

董事长张郁达建议放弃参与英力特集团的股权公开转让，听其建议后，我公司决

定不再参加英力特集团的股权公开转让，之后未再与英力特集团有过任何联系”。

英力特集团 2017年 5月 15日出具的《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就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英力特化工股权转让事项有

关情况的说明》（以下简称《英力特集团情况说明》）称：2016 年 12 月 22 日，

奔腾集团未参加尽调，且后续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再没与英力特集团有任何联

系。 

《奔腾集团情况说明》与《英力特集团情况说明》互为印证，证明 2016 年 12

月 22 日后，奔腾集团已决定不参与竞购英力特化工股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奔腾

集团仍通过有关决议并对外公告《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》，存在误导性陈述。 

三、奔腾集团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

2017 年 1 月 6 日，奔腾集团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问询函，问询奔

腾集团 2017 年 1 月 3 日披露的《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》内容及“奔腾集团”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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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异常波动情况。奔腾集团于当日申请停牌。 

2017年 2 月 21日，奔腾集团披露《关于〈内蒙古赤峰奔腾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股转公司问询函〉的回复》（以下简称《关于股转公司问询函的回复》）

称：“奔腾集团于 2017年 1月 6日向英力特集团发送邮件申请成为意向受让方，

当日奔腾集团收到英力特集团回复邮件，通过资格预审。公司并于当天收到英力

特集团邮件发送的《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》后，及时告知主办券商，并申请停牌”，

上述内容与《奔腾集团情况说明》和《英力特集团情况说明》描述的事实不符。 

四、操纵“奔腾集团”价格情况 

2016年 12 月 30日至 2017 年 1 月 6日，张郁达、张晓敏控制使用账户组，连续

交易“奔腾集团”，操纵交易价格和交易量，致使“奔腾集团”价格连续大幅上

涨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

一、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依据《非上市公

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十条、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中

国证监会决定： 

1、责令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60万元的罚款； 

2、对张郁达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30万元的罚款； 

3、对田永林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10万元的罚款。 

二、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依据《证券法》

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，中国证监会决定：责令张郁达、张晓敏依法处理非法持有

的“奔腾集团”股票，没收张郁达、张晓敏违法所得 703,691.74 元，并处以

3,518,458.70元的罚款。 

三、依据《证券法》第二百三十三条和《证券市场禁入规定》（证监会令第 115

号）第三条第一项，第五条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的规定，中国证监会决定：

对张郁达和张晓敏分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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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不会对公司财务造成重大影响，会产生一些资金压力。 

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： 

□是□否 √不适用 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（一）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公司将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。 

 

（二）整改情况 

无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〔2019〕96 号 

2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〔2019〕97 号 

3、中国证监会市场禁入决定书〔2019〕13 号 

 

 

 

奔腾科技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9 月 16 日 


